
三应急〔2021〕105号

三亚市应急管理局关于
印发《开展打击假冒政府网站制售假冒安全

生产证书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区应急管理局：

根据《海南省应急管理厅 海南省公安厅关于印发<开展

打击假冒政府网站制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专项行动工作方

案>的通知》(琼应急〔2021〕203 号)要求，结合三亚市实际,

制定《三亚市开展打击假冒政府网站制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

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三 亚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文 件



附件：三亚市开展打击假冒政府网站制售假冒安全生

产证书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三亚市应急管理局

2021 年 12 月 6 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人：郭小琼、曾文斌，联系方式：88273279）



附件：

三亚市开展打击假冒政府网站制售假冒
安全生产证书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海南省 2019 年 8 月推行“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

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以下统称安全生产证书)

电子证后,新发安全生产证书不再使用纸质证,从长远管理

上遏制了纸质证件的造假行为。但仍存在一些单位和人员假

冒应急管理部门政府网站和证书信息查询平台(以下统称政

府网站)、制售假冒的安全生产证书现象,给企业生产经营活

动埋下重大隐患,严重扰乱正常安全生产秩序,侵害企业和

从业人员合法权益,损坏党和政府形象。为严厉打击假冒政

府网站制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违法犯罪行为,根据海南省应

急管理厅、海南省公安厅关于印发《开展打击假冒政府网站

制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结

合三亚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依法打击伪造、变造、买卖假冒安全生产证书违法犯罪

行为,坚决捣毁伪造安全生产证书的制假窝点,惩治假冒政

府网站的技术团伙,查处持假人员和用假企业,曝光典型违

法犯罪案件,进一步规范安全生产培训市场秩序,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重点任务

（一）打击伪造、变造、买卖假冒安全生产证书,涉嫌

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的违法犯罪行

为。

（二）打击利用互联网搭建假冒政府网站,提供假冒安

全生产证书查验,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的违法犯罪行为,

或为上述行为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

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违法犯罪

行为。

（三）打击利用网络媒体、在线平台等进行诸如免考、

速成等虚假宣传,兜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诱导从业人员上

当受骗,涉嫌诈骗的违法犯罪行为。

（四）查处生产经营单位不认真核验安全生产证书真伪,

默许从业人员持假证上岗的违法行为。

三、工作安排

(一)组织部署阶段(2021 年 12 月)。

各区应急管理局结合本地工作实际,制定专项行动具体

实施方案(方案需含联系人名字、电话),全面部署安排,并于

2021年 12月底前将具体实施方案分别报送三亚市应急管理

局(通过 OA 邮箱发送给安监科曾文斌,电话：88273279)

（二）专项实施阶段(2022 年 1 月至 2022 年 4 月)。

1.自查自改。生产经营单位要依法严格落实主体责任,

对照相关法规规章要求,全面排查本企业“三项岗位”人员

持证情况,通过应急管理部官网上全国统一的“特种作业操



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

(网址 http://cx.mem.gov.cn)或者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生

产考试”核验证书真伪,确保“三项岗位”人员所持证书合

法有效。

2.专项执法。应急管理部门联合执法部门对生产经营单

位自查自改情况进行执法检查,对于执法检查过程中发现的

使用假冒安全生产证书行为,必须深挖背后的制售假证链条

线索,不得以行政处罚“一罚了之”。对于各渠道获得的假冒

政府网站制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的涉案线索,要及时移送公

安部门,并积极配合依法查办。

公安部门对假冒政府网站制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问题

线索依法进行查处,对从事伪造、变造、买卖假冒安全生产

证书,涉嫌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等

不法分子,对涉嫌假冒政府网站提供虚假安全生产证书查验

的不法分子,以及为假冒政府网站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

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的有关单位和个人,

对利用网络媒体、在线平台宣传、兜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涉

嫌诈骗的不法分子,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3.信息报送。各区应急管理局每月底报送工作开展情

况，市应急管理局及时汇总情况上报省应急管理厅，对于专

项行动过程中查处的刑事犯罪等典型违法案件随时报送。

（三）总结完善阶段(2022 年 5 月)。

各区应急管理区要认真总结本地区专项行动工作情况,

剖析典型案例,提炼工作经验,研究长效机制,并形成书面报

http://cx.mem.gov.cn)或者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生产考试”核验证书真伪,确保“三项岗位”人员所持证书合法有效。
http://cx.mem.gov.cn)或者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生产考试”核验证书真伪,确保“三项岗位”人员所持证书合法有效。
http://cx.mem.gov.cn)或者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生产考试”核验证书真伪,确保“三项岗位”人员所持证书合法有效。


告，于 2022 年 5 月 3 日前报送市应急管理局。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要充分认识伪造、

变造、买卖假冒安全生产证书给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潜

在重大事故隐患,充分认识利用网络等进行虚假宣传、在线

兜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提供虚假信息查询带来的严重危害

和恶劣影响。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细化落实责任,

迅速部署开展专项行动,切实抓好组织实施,确保工作取得

实效。

(二)做好统筹协调,强化部门协作。应急管理部门、综

合行政执法部门、公安部门要加强沟通合作,建立协调联动

工作机制,加强信息共享,确保专项行动高效有序开展。

(三)畅通举报渠道,加强宣传警示。应急管理部门要畅

通举报热线,利用好网站、微信等窗口,鼓励社会公众举报假

冒政府网站、制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违法行为线索。加强安

全生产培训考试政策和假证危害等宣传。

(四)严格依法查处,强化责任追究。应急管理部门、综

合行政执法部门、公安部门对发现的问题线索要一查到底,

查处背后的各类违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追究责任。对尚

不构成刑事犯罪的,要依法依规采取约谈告诫、行政处罚、

联合惩戒等方式进行处置;对于构成刑事犯罪的,要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五)建立长效机制,实施常态化打假。对于涉嫌刑事犯

罪案件在专项行动结束前尚未结案的,要持续跟进,确保不



结案、不收官。应急管理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公安部

门要以此次专项行动为契机,在总结专项行动工作基础上,

建立协作配合打假长效工作机制,研究依托公安部门区域情

报搜集中心,实施常态化打假,坚决遏制假证危害。



抄送：三亚市公安局、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三亚市应急管理局 2021 年 12 月 14 日印发


